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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丽岛新能源（安徽）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补

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获得补助金额：36,000,000.00元（叁仟陆佰万元整） 

 

一、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丽岛新能源

（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收到安徽五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拨付的人民币 36,000,000.00 元（叁仟陆佰万元整）。子公司所在地政府为了鼓

励子公司加快项目的投资建设，按照双方签订的投资合同，给予子公司固定资产

投资补助扶持（第一笔）。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已收到该笔政府补助。 

 

二、 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上述

政府补助款人民币 36,000,000.00元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本次收到的政

府补助款预计对公司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收入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11日 


